
准格尔旗政府办公室会议室装修改造

服务合同

签订日期：2024 年7月26日



准格尔旗政府办公室会议室装修改造服务合同

甲 方： 准格尔旗政府办公室

乙 方： 内蒙古奇一文化有限公司

为了保护甲、乙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严格遵循相关文件规定，由甲、乙

双方签定本合同并共同遵守。

一、合同金额及明细

合同金额：人民币陆万零玖佰捌拾壹元叁角捌分（ 60981.38

元）包含设计费、制作费、运输费、安装费及税金。具体详见后

明细表。

二、工期

合同签定后 20 日历天。

三、技术指标和质量要求

技术指标和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相关标准。

四、款项支付及期限

( 1 )合同签定后,甲方支付项目总金额的 40%即贰万肆

仟叁佰玖拾贰元伍角伍分（24392.55 元）；货到现场后甲方支

付 30%即壹万肆仟柒佰壹拾玖元貮角（18294.41 元）；安装完毕

后支付剩余 27%即壹万陆仟肆佰陆拾肆元玖角柒分（ 16464.97

元）；剩余3%为质保金，质保期一年届满支付，即壹仟捌佰贰拾玖元

肆角伍分(￥：1829.45元)。

( 2)甲方须于合同签定后按时付款。



(3)甲方完全付清货款之时，即为所有权转移之时。

（4）所有款项转入如下帐户：

帐 号 名 称：内蒙古奇一文化有限公司

开 户 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

支行

帐 户：1508 7898 2430

五、不可抗力

合同任一方由于受诸如战争、骚乱、瘟疫、严重火灾、洪

水、台风、地震等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而不能执行合同时，履行

合同的期限应予以延长，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事故所影响的时间。

不可抗力事件是指甲乙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，且它的

发生及其后果是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事故。

六、保密条款

任何一方对其获知的本合同涉及的所有有形、无形的信息

及资料（包括但不限于甲乙双方的往来书面文字文件、电子邮件

及信息、软盘资料等）中另一方的商业秘密或国家秘密负有保密

义务。

七、合同的解释

( 1 )任何一方对本合同及其附件的解释均应遵循诚实信用

原则，依照本协合同签订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、法规

以及人们通常的理解进行。

(2)本合同标题仅供查阅方便，并非对本合同的诠释或解

释，本合同中以日表述的时间期限均指公历日。



(3) 对本合同的任何解释均应以书面做出。

八、售后服务承诺

1、本项目质保期 1 年，在维保服务期内，如果出现问题，

我公司将提供 7×24 小时的服务， 2 小时内通过电话、邮件、

传真、远程调试等方式提供技术支持，如上述均不能解决，我公

司将在 72 小时内派专业售后人员去现场进行售后。

九、合同的终止

( 1 )本合同有效期至产品完全交付甲方使用后。合同期内

任何一方不得擅自终止合同，否则应负担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如

一方因故需终止协议，必须提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，经双方

达成一致意见后，方可终止。

( 2)出现下列情况时本合同自行终止：

任何一方没有行使其权利或没有就违约方的违约行为采取

任何行动，不应被视为是对其权利的放弃或对追究其他各方违约

责任权利的放弃。任何一方放弃针对违约方的某种权利，或放弃

追究违约方的某种责任，不应视为对其他权利或追究其他责任的

放弃。

十、合同修改

( 1 ) 对于本合同的未尽事宜，需进行修改、补充或完善的，

甲乙双方必须就所修改的内容签订书面的修改书，作为本协议的

补充合同。

( 2) 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十一、合同生效



( 1 )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。

(2)本合同中的附件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与本合

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(3)本合同一式贰份， 甲方乙方各执壹份。

十二、合同执行而产生的问题的解决方式：

( 1 )双方协商解决 ( √) :

甲方：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：（签字）

联系电话：4213666

乙方：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：（签字）

联系电话：15389829921

合同签定时间：2024年7月26日



附件一：

准格尔旗政府办公室会议室清单

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
项目单

价
项目合计 备注

会议室改造

1 拆除
拆除原有格栅灯 项 1 500 500.00

小计 500.00

2
顶面

工程

顶面重新开孔 个 6 60 360.00

顶面局部加固 项 1 1000 1000.00

顶面局部刮腻子 项 1 1500 1500.00

顶面重新粉刷乳胶漆 ㎡ 5.3 55 291.50

顶面成品平板灯 个 6 320 1920.00

安装顶面成平板灯 个 6 55 330.00

防眩光深杯筒灯 75mm 开孔 个 18 245 4410.00

小计 9811.50

3
墙面

工程

后背景墙面轻钢龙骨间@=400 ㎡ 15.12 158 2388.96

后背景墙 9mm 阻燃板基层 ㎡ 15.12 210 3175.20

后背景墙长城板饰面 ㎡ 15.12 265 4006.80

后背景墙香槟金金属踢脚 米 5.04 45 226.80

后背景墙 LED 条屏+外框 ㎡ 1.843 9540 17582.22

主背景墙轻钢龙骨间距@=400 ㎡ 16.32 158 2578.56

主背景墙面 9mm 阻燃板基层 ㎡ 16.32 210 3427.20

主背景墙面 9mm 石膏板基层 ㎡ 11.48 88 1010.24

主背景墙面冲孔铝板饰面 ㎡ 9.43 475 4479.25

主背景墙面长城板饰面 ㎡ 10.59 265 2806.35

主背景墙面香槟金金属踢脚 米 3.53 45 158.85

重点事项栏文字 个 12 25 300.00

重点事项栏版面 ㎡ 3.5 610 2135.00

小计 44275.43

4 其它

合 计 54586.93

设计费 6394.45

总 计 60981.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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